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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6年12月30

日在公司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应虎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7名，现场

出席会议董事7名，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5票同意，2票反对和 0票弃权） 

详细情况见同日公告的《关于为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的公告》。 

公司董事夏清海先生对该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1、因大股东对上市

公司资金占用高达 14.97亿元，长达 1年多时间不能解决，而且关于资金占用的

专项审计一拖再拖至今报告不能出来，本人对民生银行的该笔贷款资金去向和用

途存疑。如该资金被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绝不应该再为该笔贷款追加 5亿元的

连带担保；2、上市公司在目前状况下，再增加 5 亿元的连带担保，对上市公司

是巨大的负担和风险。显然，目前已是伤痕累累的上市公司根本无法承担；3、

在目前状况下，再增加 5 亿元的担保，将不利于上市公司的重组和盘活。因此，

上市公司不应再增加任何对外连带担保责任，以免形成新的负债，让自己在债务

的泥潭越陷越深。 

公司独立董事张莹对该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1、本人认为本次新增

5 亿元银行授信额度与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缺乏合理必要

的联系；2、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大额资金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方案，



就公司现有的内控管理和治理水平而言，难以合理保证其资金（包括新增授信资

金）不被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 

二、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建设印尼（中国）镍基新材料项目的议案》（表

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和 0票弃权） 

2015 年 7 月 1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筹资建设印尼（中国）镍基新材料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关联交易公

告》（公告编号：2015-056）。 

2015 年 8 月 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与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设

立印尼合资公司的议案》，并于 2015年 8月 6日披露了《关于委托陕西星王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5-062）。 

2015 年 8 月 11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筹资建设印尼（中国）镍基新材料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合资公司注册事宜目前仍处于筹备阶段，没有实质进展。 

该项目投资尚未取得国家发改委审批。 

截止目前，该项目尚未投入建设资金，仅发生少量差旅、咨询等费用，该费

用由陕西星王负担。 

印尼（中国）镍基新材料项目自正式启动至今已超过一年，由于该项目属于

境外投资，关联方陕西星王及公司对当地的经济、政治、人文、宗教等投资环境

的了解程度不高，项目筹建工作未达到预期目标。 

当前，公司自有资金不足，筹资能力也受到限制，而该项目总投资较高，因

此公司短期投资能力无法完全满足该项目建设及运营要求。 

综合以上原因，公司决定终止印尼（中国）镍基新材料项目的投资，不再委

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筹资建设该项目，同时终止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

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与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设立印尼合资公司的

事宜。待投资条件具备时再行考虑相关项目投资。 



三、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公司孙公司青海鑫泽新材料有限公司相关关联交

易事项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和 0票弃权） 

2015年 7月 1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筹资建设镍基镁基新材料综合回收利用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于 2015年 7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关联交易

公告》（公告编号：2015-056）。 

2015 年 8 月 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关联

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青海鑫泽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于

2015 年 8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

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5-062）。 

2015 年 8 月 11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筹资建设镍基镁基新材料综合回收利用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截止目前，青海鑫泽新材料有限公司尚未收到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任

何出资。  

鉴于以上事项实际上已长期处于中止状态，公司决定终止上述事项。 

四、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表决结

果：7票同意，0票反对和 0票弃权） 

2015 年 10 月 1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

超过 10亿元（含 10亿元）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目前，由于公司处于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已不具备实施上述

议案的条件，因此，该事项已处于中止状态。现公司决定终止上述事项。 

五、审议通过《关于将公司为孙公司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和 0票弃权） 

详细情况见同日公告的《关于为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

7票同意，0票反对和 0票弃权） 

 

上述议案中第一、二、三、五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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